[bookmark: _Hlk55188800]【行政函釋】
1351009-信01-參照信託法第 1 條及學者相關見解，倘受託人
依信託條款訂定，或依他人指示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，且對信
託財產仍具有管理或處分權限，應屬事務信託，信託財產公司
股份應為受託人所有，從而受指定行使董事職務自然人應係代
表受託人。100-12-9-1000027500號
[bookmark: _Toc128286561]9.  【法務部 100 年 12 月 9 日法律字第 1000027500 號】
要旨：參照信託法第 1 條及學者相關見解，倘受託人依信託條款訂定，或依他人指示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，且對信託財產仍具有管理或處分權限，應屬事務信託，信託財產公司股份應為受託人所有，從而受指定行使董事職務自然人應係代表受託人。
說明：一、復貴部 100 年 8 月 31 日部法一字第 10034151892 
          號書函。
      二、按信託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 1 條規定：「稱信託者
          ，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，使受託人依
        信託本旨，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，管理或
        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。」準此， 信託關係之成立，除
        須有信託財產之移轉或其他處分外，尚須受託人因此取得信託財產之管理或處分權限。又所謂「事務（指示）信託」，係指受託人未被賦予裁量權，僅須依信託條款之訂定，或依他人之指示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，因其受託人對信託財產仍具有管理權，故屬本法之信託；至於「消極（被動）信託」，係指受託人不負管理或處分義務，財產之管理或處分由委託人或受益人自行辦理，受託人僅為信託財產之名義人（楊○○著，信託法原理與實務，99 年 10 月初版 1 刷，第 95 頁參照），此時因受託人對於信託財產已無管理或處分之權限，故非屬本法所稱之信託（本部 92 年 10 月 6 日法律字第 0920038921 號、96 年 1 月 23 日法律字第 0960000204 號函參照）。是以，倘受託人依信託條款之訂定，或依他人之指示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，且對信託財產仍具有管理或處分權限，應屬事務（指示）信託，信託財產之公司股份應為受託人所有，從而受指定行使董事職務之自然人應係代表受託人；反之，如受託人對於信託財產已無管理或處分之權限，應屬消極信託，並非本法所稱之信託。本件因來函未檢附具體信託契約條款，究屬事務（指示）信託或消極信託，尚有未明，請貴部依個案事實本於職權審認。
   三、末按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（下稱財申法）第 2 條第 1 項第 
            5 款規定，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私法人之董事及監察人
      應依法申報財產，其立法目的係基於國家、其他公法
      人或公營事業機構業已出資或捐助，則代表國家或其他
      公法人出任私法人（包括社團、財團）之董事、監察人，
      實質上對於私法人均有影響力，亦應納入規範。至於間
     接投資部分，因係由財產信託受託人以其名義參與投資
     ，並由該銀行遴聘學者專家擔任被投資私法人之董事及
     監察人，則非財申法適用對象（本部 97 年 11 月 10 日法
      政決字第 0971116067 號函參照）。因此依前開函釋意旨 
    ，財申法第2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所稱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私 
     法人之董事及監察人，限於因直接投資公司進而聘任學者
    專家擔任該被投資私法人之董事及監察人者，以衡平落
    實公職人員財產申報之貪瀆預防政策及避免恣意擴大應申
    報人員範圍所為之範圍（本部廉政署 100 年 10 月 7 日廉財字第 1000002148 號函參照）。至於貴部來函說明二所示，係涉及公務員服務法第 13 條第 2 項公務員不得兼職之規定，其規範目的及範疇與財申法前開規定並不相同，是否為相同之解釋，請卓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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